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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桂林福达齿轮有限公司提交的 2019年度碳排放报告最终版本符合《机械设备制造企

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核算边界与排放源识别完整，活动水平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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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生产过程排放量(tCO2) 0

净购入使用的电力对应的排放量(tCO2) 6212.85
净购入使用的热力对应的排放量(tCO2) 0

总排放量(tCO2) 6373.02
3. 排放量存在异常波动的原因说明；

受核查方 2018年度总排放量为 6239.43tCO2，本次核查 2019年度总排放量上升 2.14%，主要

是由于 2019年产品产量（按重量计）上升 6.77%，以及 2019年单位产品电耗下降，碳排放

强度下降 4.34%，排放量不存在异常波动。

4. 核查过程中未覆盖的问题或者特别需要说明的问题描述。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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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查组成员 周海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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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概述

1.1 核查目的

南宁市致协节能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作为第三方核查机构，受桂林福

达齿轮有限公司的委托，对桂林福达齿轮有限公司 2019 年度的温室气

体排放报告进行核查。此次核查目的包括：

（1）为企业准确核算自身温室气体排放，更好地制定温室气体排

放控制计划、碳排放权交易策略提供支撑；

（2）督促企业建立健全温室气体排放管理制度，建立温室气体核

算和报告的质量保证体系，促进企业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1.2 核查范围

此次核查范围为桂林福达齿轮有限公司（桂林市西城经济开发区秧

塘工业园秧十八路）核算边界内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包括直接生产系

统、辅助生产系统、以及直接为生产服务的附属生产系统产生的温室气

体排放。

1.3 核查准则

根据《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第三方核查参考指南》和《排放监测计划

审核和排放报告核查参考指南》，为了确保真实公正获取受核查方的碳

排放信息，此次核查工作在开展工作时，核查方遵守下列原则：

（1）客观独立

核查机构应保持独立于委托方和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避免

偏见及利益冲突，在整个审核和核查活动中保持客观。

（2）诚实守信

核查机构应具有高度的责任感，确保审核和核查工作的完整性和保

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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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平公正

核查机构应真实、准确地反映审核和核查活动中的发现和结论，还

应如实报告审核和核查活动中所遇到的重大障碍，以及未解决的分歧意

见。

（4）专业严谨

核查机构应具备核查必需的专业技能，能够根据任务的重要性和委

托方的具体要求，利用其职业素养进行严谨判断。

本次核查工作的相关核查依据包括：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发展改革委 2014 年第 17

号令）；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厅关于切实做好全国碳排放权交易

市场启动重点工作的通知》（发改办气候[2016]57号）；

-《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第三方核查参考指南》；

-《排放监测计划审核和排放报告核查参考指南》；

-《机械设备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国家或行业相关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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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核查过程和方法

2.1核查组安排

根据核查员的专业领域、技术能力与经验，被核查方的性质、规模

及排放设施的数量等，核查方指定了此次核查组成员及技术复核人。核

查组由 2 名成员组成，其中 1 名为核查组长，1 名为专业核查员。并指

定 1名技术复核人做内部技术评审。

核查组组成及技术复核人见表 2-1。

表 2-1核查组成员表

序号 姓名 核查工作分工

1 刘敬东
核查组组长，主要负责项目分工及质量控制、数据核

查与分析、撰写核查报告并参加现场访问。

2 周海妙 核查组成员，主要负责文件评审并参加现场访问。

3 龙 新 内部技术评审。

此次核查任务的时间安排见表 2-2。

表 2-2 核查时间安排表

日期 时间安排

2020年 1 月 15日 文件评审

2020年 1 月 17日 现场核查

2020年 1 月 19日 完成核查报告

2020年 1 月 20日 技术复核

2020年 1 月 21日 核查报告签发

2.2文件评审

根据《排放监测计划审核和排放报告核查参考指南》，核查组对如

下文件进行了文件评审：

1）受核查方提交的 2019年度温室气体排放报告；

2）受核查方提交的支持性材料（排放设施清单、排放源清单、活



4

动数据和排放因子的相关信息等）。

核查组通过评审以上文件，识别出现场核查的重点为：现场查看排

放单位的实际排放设施和测量设备是否和排放报告中的一致，现场查阅

排放单位的支持性文件，通过交叉核对判断初始排放报告中的活动水平

和排放因子数据是否真实、可靠、正确。核查组在评审初始排放报告及

最终排放报告的基础上形成核查发现及结论，并编制本核查报告。

2.3 现场核查

核查组于 2020年 1月 17日对受核查方温室气体排放情况进行了现

场核查。通过查看受核查方排放设施、查阅排放设施运行和监测记录、

查阅活动数据产生、记录、汇总、传递和报告的信息流过程、评审排放

因子来源以及与现场相关人员进行会谈，判断和确认受核查方报告期内

的实际排放量。现场主要访谈对象、部门及访谈内容如下表所示。

表 2-3 现场访问内容

时间
访谈对象

（姓名／职位）
部门 访谈内容

2020年

1月 17
日

廖兰鹏/科长 EHS

-简介排放单位的基本情况;
-介绍开展能源管理与节能环保工作的成果及

未来计划；

-介绍排放单位组织构架和厂区布局分布。

伍斌/专员 EHS

-介绍排放单位用能及能源管理现状；

-回答温室气体填报负责部门及其岗位职责有

关问题；

-回答关于填报的具体问题：如填报表格中数

据来源、文档管理等问题；

-提供《文件清单》中的支持性文件；

-介绍排放单位主要耗能设施的类型、能耗种

类、位置等情况；

-带领核查员检查现场的排放设施及测量设备

及回答相关问题；

-回答数据的监测、收集和获取过程有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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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核查报告编制及内部技术复核

现场访问后，核查组完成核查报告。根据核查方内部管理程序，本

核查报告在提交给核查委托方前经过核查方独立于核查组的技术复核

人员进行内部的技术评审，技术评审由技术复核人员根据核查方工作程

序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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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核查发现

3.1基本情况的核查

3.1.1单位简介及组织机构

核查组通过查阅受核查方的法人营业执照、厂区平面图、工艺流程

图等相关信息，并与企业相关负责人进行交流访谈，确认如下信息：

（一）单位简介

桂林福达齿轮有限公司位于桂林市西城经济开发区秧塘工业园。公

司成立于 2008 年 3 月，主要产品有螺旋锥齿轮、新能源电机转轴、发

动机齿轮等，年生产螺旋锥齿轮 15 万套、发动机齿轮 20万件。公司下

设综合科、技术科、质量科、生产设备科、生产厂等部门。

- 单位名称：桂林福达齿轮有限公司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3227512260869

- 法定代表人：黎锋

- 单位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 所属行业：机械

- 地理位置：桂林市西城经济开发区秧塘工业园秧十八路

- 成立时间：2008 年 3月

- 填报负责人及联系方式：廖兰鹏/18778851750

（二）组织机构

受核查方组织机构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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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受核查方组织机构图

其中，温室气体核算和报告工作由股份公司安环科负责。

（三）产品服务及生产工艺

排放单位为机械企业，主要产品为齿轮，生产工艺说明如下：

锥齿轮的加工工艺主要包括机加工、热处理、表面处理、清洗、检

验五大部分。

①机加工：主要包括车、钻、铣、磨、研齿、去毛刺等机加工处理，

主要目的是使工件的尺寸和外形达到相关的要求，加工过程中产生的污

染物主要有设备噪声、金属边角废料和废弃的冷却液和润滑液。

②热处理：主要包括渗碳淬火和回火。淬火的目的是提高工件表层

的硬度，回火的目的是消除淬火时材料的应力。淬火在油槽设备或淬火

压床内进行，将工件用电加热到 920-930℃渗碳，预冷到 830-850℃，使

工件浸入淬火油中搅拌快速冷却，淬火即告完成。淬火工序的污染物主

要是废弃的淬火油、淬火油接触热工件时挥发的废气和废热；回火是工

件放入回火炉内按一定的升温速率将炉温升高到约 200℃，保持一定时

间后再按一定的速率使炉温缓慢降低到室温的过程，此过程中产生的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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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物主要是废热和工件表面残留的少量淬火剂等受热挥发形成的废气。

齿轮零件经渗碳处理以提高其表面硬度和耐磨性，该工艺是在渗碳

炉内以一定的流量通入渗碳剂液体甲醇和天然气，渗碳剂受热分解后产

生的碳原子与渗入工件晶界，并向心部扩散，提高了渗碳层的表面碳含

量，过量的废气排出炉外用天然气燃烧，渗碳过程产生的污染物主要是

废气中的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氢气经废气口点燃后生成二氧化碳、烟

尘、水蒸气等排入大气。

③热前/热后清洗：表面活性剂清洗。表面活性剂清洗的作用主要

是去除工件表面的油污和灰尘，由于清洗液需加热到约 70-85℃使用，

因此该过程产生的污染物主要是废弃的清洗液和挥发的水蒸气和少量

的挥发性助剂。热后清洗中还含有主动轮螺纹防渗碳涂料残留物（主要

成分为硅酸盐、硼酸盐等）、淬火液残留，经废水管道进入污水处理系

统。

④表面处理：抛丸处理是在抛丸机内一定粒径的钢丸以压缩空气为

载体高速喷向工件表面，从而除去工件表面的氧化层等污渍，同时改善

工件表面的性质过程，在此过程中主要产生以金属尘为主的粉尘和噪

声，先进的抛丸机由于配备高效的除尘和隔声降噪设施，可以实现不排

尘和低噪声运行。

⑤检验：指对工件的加工质量进行无损检测，除部分检测设备产生

噪声外，其他污染很少。生产工艺如下图所示。

主动锥齿轮工艺流程：



9

从动锥齿轮工艺流程：

图 3-2 生产工艺流程图

3.1.2 能源计量及统计情况

排放单位能源计量情况：排放单位建立了较为完善的能源计量器具

管理制度。能源计量器具配备符合相关标准要求，计量器具都得到了有

效的维护和管理，能够按要求进行定期检定。计量管理人员接受过相关

培训，能够胜任计量管理工作；计量器具定期检定，能够保证计量数据

的有效性。企业计量器具配备及管理达到《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

和管理通则》（GB/T17167－2006）的要求。排放单位使用的能源种类

包括柴油、电力等，基本配备有完善的计量器具并进行计量统计。

排放单位能源统计情况：排放单位建立了比较完善的能源统计制度

及统计体系，对进出企业、工序及各个主要用能设备的能源使用情况都

进行了统计，并根据能源消耗统计数据实行定额管理；统计人员都经过

相关培训，能够保证其统计数据的真实、准确性；各类统计台账较为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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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原始记录得到了有效管理。

综上所述，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中排放单位的基本信息真实、正确。

3.2核算边界的核查

核查组对排放单位的核算边界进行核查，对以下与核算边界有关信

息进行了核实：

- 核查组确认排放单位核算边界与相应行业的核算方法和报告指南

一致；

- 核查组确认排放单位以独立法人企业为边界进行核算；

- 核查组确认排放单位边界内的排放设施和排放源的完整。

核查组查看了排放单位所有现场，不涉及现场抽样。核算边界内的

排放设施和排放源信息见下表。

表 3-1 排放单位碳排放源识别表

碳排放分类 排放源/设施
排放设施

位置

相应物料

或能源种类

备注（2019 年设

施的变化情况：新

投产、退出、替代）

化石燃料燃烧
运输车辆 全厂 柴油

无

环形渗碳炉 热处理 天然气

工业生产过程排放量 不涉及 不涉及 不涉及

净购入电力产生的排放
厂内所有用电设

施
全厂 电力

净购入热力产生的排放 不涉及 不涉及 不涉及

综上所述，核查组确认排放报告中包括了核算边界内的全部固定排

放设施，排放单位的场所边界、设施边界符合《机械设备制造企业温室

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中的要求，且排放设施的名称、

型号以及物理位置均与现场一致。

3.3核算方法的核查

核查组对排放报告中的核算方法进行了核查，确认核算方法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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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机械设备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

的要求，不存在任何偏移。

3.4核算数据的核查

3.4.1活动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核查组通过查阅支持性文件及访谈受核查方，对排放报告中的每一

个活动水平数据的单位、数据来源、监测方法、监测频次、记录频次、

数据缺失处理进行了核查，并对数据进行了交叉核对，具体结果如下：

3.4.1.1化石燃料活动数据核查

（1）活动水平数据 1：FC 柴油，柴油消耗量

表 3-2对柴油消耗量的核查

数据值 2.9
单位 t
数据来源 《生产报表》

监测方法 加油机

监测频次 每次加油时监测

监测设备维护 定期校准

记录频次 每次加油时记录

数据缺失处理 无

交叉核对 核查组交叉核对了财务统计数据中柴油消耗。

核查结论

最终排放报告中车辆用柴油消费量数据来自于受核查方的生产

报表，并交叉核对了财务统计数据中柴油消耗。经确认数据真实、

可靠、正确，且符合《核算指南》要求。

（2）活动水平数据 2：NCV 柴油，柴油的低位发热量

表 3-3 柴油平均低位发热值的核查

数据值 42.652
单位 GJ/t

数据来源
根据《机械设备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

行）》，选择采用《核算指南》附录的缺省值。

核查结论
最终排放报告中柴油的平均低位发热值经确认数据真实、可靠、

正确，且符合《核算指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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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活动水平数据 3：FC 天然气，柴油消耗量

表 3-4 对天然气消耗量的核查

数据值 6.9927
单位 万 m3

数据来源 《生产报表》

监测方法 流量表

监测频次 每天

监测设备维护 由供气单位监测维护

记录频次 每天记录

数据缺失处理 无

交叉核对 核查组交叉核对了财务结算数据中天然气消耗。

核查结论

最终排放报告中车辆用天然气消费量数据来自于受核查方的生

产报表，并交叉核对了财务结算数据。经确认数据真实、可靠、

正确，且符合《核算指南》要求。

（4）活动水平数据 4：NCV 天然气，柴油的低位发热量

表 3-5 天然气平均低位发热值的核查

数据值 389.31
单位 GJ/万 m3

数据来源
根据《机械设备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

行）》，选择采用《核算指南》附录的缺省值。

核查结论
最终排放报告中柴油的平均低位发热值经确认数据真实、可靠、

正确，且符合《核算指南》要求。

3.4.1.2净购入电力活动水平数据核查

（1）活动水平数据 5：AD 电，净购入使用的电力

表 3-6对净购入使用的电量的核查

数据值 11786.847
单位 MWh
数据来源 财务结算电费单数据。

监测方法 电能表

监测频次 连续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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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设备维护 结算电表由电力公司负责维护，每年检定一次

记录频次 每月记录

数据缺失处理 无缺失

交叉核对
核查组交叉核对了 2019 年各月份电费发票，与财务结算电费单

数据数据一致。

核查结论

最终排放报告中的净购入电量数据来自于财务结算电费单数据，

并交叉核对了电费发票，经核对数据真实、可靠、正确，且符合

《核算指南》要求。

综上所述，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 2019 年度排放报告中各个活动水

平数据均符合《机械设备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

（试行）》的要求。

3.4.2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数据及来源的核查

核查组通过查阅支持性文件及访谈受核查方，对排放报告中的每一

个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的单位、数据来源、监测方法、监测频次、记录

频次、数据缺失处理进行了核查，并对数据进行了交叉核对，具体结果

如下：

3.4.2.1化石燃料排放因子核查

（1）排放因子数据 1：化石燃料单位热值含碳量

表 3-7 化石燃料单位热值含碳量的核查

数据值
柴油 20.20
天然气 15.3

单位 tC/TJ
数据来源 采用《核算指南》附录中的缺省值。

核查结论
最终排放报告中的化石燃料单位热值含碳量经核对数据真实、可

靠、正确，且符合《核算指南》要求。

（2）排放因子数据 2：化石燃料碳氧化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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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8 化石燃料碳氧化率的核查

数据值
柴油 98
天然气 99

单位 %
数据来源 采用《核算指南》附录中的缺省值。

核查结论
最终排放报告中的化石燃料碳氧化率经核对数据真实、可靠、正确，

且符合《核算指南》要求。

3.4.2.2净购入电力排放因子核查

排放因子数据 3：EF 电力，电力的 CO2排放因子

表 3-9 对电力排放因子的核查

数据值 0.5271
单位 tCO2/MWh
数据来源 采用国家主管部门最近年份公布的南方电网电力排放因子。

核查结论
最终排放报告中的电力排放因子经核对数据真实、可靠、正确，

且符合《核算指南》要求。

综上所述，核查组确认受核查方 2019 年度排放报告中选取的排放

因子符合《机械设备制造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

行）》要求。

3.4.3法人边界排放量的核查

根据《核算指南》，核查组通过审阅排放单位填写的排放报告，对

所提供的数据、公式、计算结果通过重复计算、公式验证等方式，确认

排放量计算公式正确、排放量的累加正确、排放量的计算可再现、排放

量的计算结果正确。

碳排放量计算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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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0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计算

年份

化石燃

料

种类

消费量
(t)

平均低位发

热量(GJ/t)
单位热值含

碳量(tC/TJ)
碳氧化

率（%）
碳与 CO2之

间折算系数
CO2排放量

(tCO2)

2019
柴油 2.9 42.652 20.20 98 44/12 8.98

天燃气 6.9927 389.31 15.3 99 44/12 151.20
合计 160.17

表 3-11 净购入电力排放量计算

年份 净购入量（MWh） 排放因子(tCO2/MWh) CO2排放量（tCO2）

2019 11786.847 0.5271 6212.85

表 3-12 核查确认的总排放量（tCO2）

年度 2019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tCO2) 160.17
工业生产过程排放量(tCO2) 0

净购入使用的电力对应的排放量(tCO2) 6212.85
净购入使用的热力对应的排放量(tCO2) 0

总排放量(tCO2) 6373.02

3.5 质量保证和文件存档的核查

核查组通过现场访问及查阅相关记录，确定受核查方在质量保证和

文件存档方面做了以下工作：

（1）排放单位指定了专门的人员进行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工

作；

（2）排放单位制定了温室气体排放和能源消耗台账记录，台账记

录与实际情况一致；

（3）排放单位基本建立了温室气体排放数据文件保存和归档管理

制度，并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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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排放单位基本建立了温室气体排放报告内部审核制度，并遵

照执行。

3.6 其他核查发现

核查组对排放单位监测计划执行情况进行了核查，在文件评审和现

场核查过程中确认监测计划符合核算和报告指南的要求，可作为本年度

排放报告评审的依据。核查组确认排放单位严格按照监测计划实施温室

气体的监测活动。包括：

- 排放单位基本情况与监测计划中的报告主体描述一致；

- 核算边界与监测计划中的核算边界和主要排放设施一致；

- 所有活动数据和排放因子按照监测计划实施监测；

- 监测设备得到了维护和校准，维护和校准符合监测计划、核算指南、

国家、地区或设备制造商的要求；

- 监测结果按照监测计划中规定的频次记录；

- 数据缺失时的处理方式与监测计划一致；

- 数据内部质量控制和质量保证程序按照监测计划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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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核查结论

4.1排放报告与核算指南以及监测计划的符合性

核查组将在文件审核、现场审核过程中发现的不符合提交给受核查

方，受核查方在商定的时间内实施纠正。核查组确认所有不符合已全部

关闭，排放单位的核算与报告均符合方法学《机械设备制造企业温室气

体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指南（试行）》的要求。核查组确认排放单位的

核算与报告均符合《监测计划》要求。核查组对本排放报告出具肯定的

核查结论。

4.2 排放量声明

经核查，按照核算方法和报告指南核算的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与

最终排放报告中的一致。具体声明如下：

表 4-1 经核查的排放量（年度：2019）

年度 2019
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tCO2) 160.17
工业生产过程排放量(tCO2) 0

净购入使用的电力对应的排放量(tCO2) 6212.85
净购入使用的热力对应的排放量(tCO2) 0

总排放量(tCO2) 6373.02

4.3 排放量存在异常波动的原因说明

受核查方 2018 年度总排放量为 6239.43tCO2，本次核查 2019 年度

总排放量上升 2.14%，主要是由于 2019 年产品产量（按重量计）上升

6.77%，以及 2019 年单位产品电耗下降，碳排放强度下降 4.34%，排放

量不存在异常波动。

4.4 核查过程中未覆盖的问题或者需要特别说明的问题描述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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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附件

附件 1：不符合清单

序

号
不符合描述 原因分析及整改措施 核查结论

1 无 / /

附件 2：对今后核算活动的建议

序号 建议

1 建议排放单位做好培训工作，确保相关人员熟悉碳排放管理工作。

2 加强对温室气体排放相关材料的归档保管。

3 完善相关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及报送工作的规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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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性文件清单

1.排放单位营业执照

2.平面布局图

3.工艺流程图

4.2019年生产报表

5.天然气结算表

6.电费结算表及电费发票

7.2019年柴油报表

8.能源计量设备检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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